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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民事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小全书》

内容概要

《新编司法解释小全书:新编民事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小全书》是法律出版社应广大读者对民事司法解
释及相关司法政策学习、运用的要求，特别制作的实用性工具书。《新编司法解释小全书:新编民事司
法解释、司法政策小全书》大体对应部分地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业务范围。内容上全面收录了最
高院以“法释”文号发布的、指导民事审判实践工作的所有司法解释，以及重要的司法文件，还对审
判中常用的法律法规也予以收录，每个法律均带条文主旨。特别加收最高院近年来发布的典型案例，
并根据民事法律的内在联系划分诸多小类，对数量庞多的法规文件进行合理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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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民事实体法 一、综合 二、婚姻家庭 1.综合 2.婚姻效力 3.离婚 4.离婚与财产分割 5.离婚与子女抚养
6.涉外婚姻 7.收养、赡养、扶养 三、继承 1.综合 2.析产、遗产认定 3.法定继承 4.遗嘱继承 5.其他 四、
物权 1.综合 2.土地承包经营权 3.宅基地使用权 4.担保物权 五、房地产 1.综合 2.征收、拆迁及其补偿 3.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 4.建设工程 5.房地产交易（转让、抵押、租赁） 6.房改前的房产交易 7.物业管
理 六、民事合同 1.综合 2.买卖合同 3.储蓄合同 4.借款合同 七、著作权 八、侵权责任与赔偿 1.综合 2.交
通运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3.医疗损害赔偿 4.未成年人伤害赔偿 5.其他人身伤害赔偿 6.名誉权、肖像
权损害赔偿 7.财产损害赔偿 九、劳动争议 下篇民事程序法 一、综合 二、管辖 1.一般规定 2.管辖权异
议 三、诉讼参加人 四、证据 五、诉讼时效 六、送达 七、调解 八、诉讼费用 九、立案 1.综合 2.婚姻家
庭案件立案 3.不动产案件立案 4.合同案件立案 5.赔偿案件立案 6.其他案件的立案 十、审判程序 1.一审
、二审程序 2.审判监督程序 （1）当事人申请再审 （2）法院决定再审 （3）检察院抗诉 3.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 十一、执行程序 1.综合 2.执行标的与执行措施 3.委托执行、协助执行 4.暂缓
执行、中止执行 5.执行中的其他情况 十二、涉外民事诉讼 1.一般规定 2.涉外婚姻家庭案件 3.司法协助 
十三、涉港澳台民事诉讼 1.裁判认可与执行 2.文书送达 十四、劳动仲裁 附录

Page 3



《新编民事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小全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30）收养关系成立后，养父母或生父母反悔，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查明要
求解除的理由，并听取被收养人的意见，根据有利于养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决定是否准予解除。 由
于养父母不尽抚养责任，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应予解除。 养父母发现所
收养的子女有生理缺陷，或有其他病症，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一般不予解除。但生父母在送养时有
意隐瞒的，可予解除。 （31）养父母与其抚养成人的养子女关系恶化，再继续共同生活对双方的正常
生活确实不利，一方坚决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一般可准予解除。 （32）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解除而终止。 收养关系解除时，养子女已由养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并已独立生活
，而养父母却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养子女应承担养父母晚年的生活费用。 生父母要求
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要求补偿收养期间养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养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
，一般不予补偿。 （33）收养关系解除后，未成年的被收养人同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行恢复
；已经成年并已独立生活的被收养人，同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恢复，则须以书面方式取得双
方一致同意。 五、继承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根据宪法、婚姻法和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
坚持男女平等、养老育幼，保护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发扬互助互让、和睦团结的道德风尚，巩固和
改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 （34）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权利应从被继承人死亡或宣告死亡时开始，分割遗
产的时间不能作为继承开始的时间，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 （35）遗产只限于被继
承人所有的财产。遗产与夫妻或家庭共有财产结合在一起的，处理时，应先将遗产从共有财产中划分
出来，然后分割。 （36）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声明放弃继承权或依法被剥夺了继承权的
，其应继份额应当由其他法定继承人继承。如果放弃继承或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时，被继承人的遗产则应收归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 （37）继父、继母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扶养关
系的，互有继承权。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后，仍有继承生父母遗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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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司法解释小全书:新编民事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小全书》内容全面，方便实用；分类科学，文本
权威；后续追加，提供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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